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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C3391黑色金属铸造

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建设地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同路 12号

投资总额：总投资 30万元，环保投资 28.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95%。

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1。

表 1-1 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号 项目 执行情况

1 项目由来

因经济压力和市场环境变化，企业投资 30万元购置箱式炉、热

处理炉、制壳设备等共计约 28台/套。通过对箱式炉新增模壳焙烧使

用功能，对金属制品加工产线进行技改。技改后能有效改善壳体的物

化和机械性能，产能不变。

2 环评
2025年 6月，苏州盈萱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昆山信强金属工

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3 环评批复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于 2025年 7

月 4日取得环评批复（昆开环建〔2025〕62号）。

4 建设周期 项目于 2025年 7月开工建设，2025年 8月设备开始调试。

5
验收工作

过程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在建设项目经调试后，于 2025年 8

月着手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据此，于 2025年 8月编

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

测。

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 12日至 13日对《昆

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验收监测方案》

中所列监测内容进行了监测。2025年 8月 22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出具《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

目检测报告》（报告编号：CH25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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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在现场考察及对比验收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昆

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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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2.1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年 1月起实

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253号发布，根据 2017年 7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订）；

（3） 《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苏环控[97]122号，1997年 9月）；

（4）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

（5）《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

34号）；

（6）《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

（环办〔2015〕113号）；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通过，201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29 日修订通过，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4日通过，2022年

6月 5日起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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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

2.3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苏州盈萱环保技术有限公司，2025年 6月）；

（2）关于对《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昆山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昆开环建

〔2025〕62号，2025年 7月 4日）；

（3）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

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检测报告》（报告编号：CH2507107）；

（4）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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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建设项目位于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同路 12号（租赁厂房），厂房外：

东侧为大同路，隔路为新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南侧为禧玛诺（昆山）自行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西侧为苏州乐美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北侧为昆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宏达鞋用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周边 500m范围内大气敏感保护目标为西

北侧约 400m的平巷新小区。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项目周围概况图见附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

图 3。



附图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图



附图 3 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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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程建设内容

具体建设内容见表 3.2-1。

表 3.2-1项目建设内容

名称 环评报告表及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情

况

生产规模及产品

方案

年产离心喷头 12000只、金

属制品 100t

年产离心喷头 12000只、金属

制品 100t
无变化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30万元，环保投

资 28.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95%

实际总投资 30万元，环保投

资 28.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95%

无变化

定员与生产制度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人数也不

改变工作时间（企业原有劳

动定员 40人，1班制，8小

时/班，年工作天数 250天）

实际不新增员工人数也不改

变工作时间（企业原有劳动定

员 40人，1班制，8小时/班，

年工作天数 250天）

无变化

主体

工程

1#车间 1250m2（熔化、热处理车间） 1250m2（熔化、热处理车间） 无变化

2#车间 1250m2（车加工加工） 1250m2（车加工加工） 无变化

3#车间 1250m2（注蜡车间） 1250m2（注蜡车间） 无变化

4#车间 1250m2（电火花加工） 1250m2（电火花加工） 无变化

5#车间 1250m2（电火花加工） 1250m2（电火花加工） 无变化

储运

工程

原料、成品

仓库
694m2 694m2 无变化

公用

工程

办公区 500m2 500m2 无变化

给水
1100t/a自来水由市政供水管

网供

1100t/a自来水由市政供水管

网供
无变化

排水 生活废水 640t/a 生活废水 640t/a 无变化

供电 65 万度/a 65 万度/a 无变化

环保

工程 废水处理

生活废水通过市政管网接管

至昆山开发区琨澄光电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处理达标后

排入太仓塘

生活废水通过市政管网接管

至昆山开发区琨澄光电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处理达标后排

入太仓塘

无变化

原环评未明确描述石蜡回收

装置采用水蒸汽加热后会产

原环评未明确描述石蜡回收

装置采用水蒸汽加热后会产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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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少量冷凝水，冷凝水依托

原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

后回用于打孔工序循环使用

生少量冷凝水，冷凝水依托原

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

用于打孔工序循环使用

废气处理

壳体烧结工序中产生的非甲

烷总烃、颗粒物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顶端含除

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

+18米 DA002排气筒排放

壳体烧结工序中产生的非甲

烷总烃、颗粒物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顶端含除雾

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18

米 DA002排气筒排放

无变化

淋砂（制壳）颗粒物通过立

式粉尘收集器+（TA001）脉

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淋砂（制壳）颗粒物通过立式

粉尘收集器+（TA001）脉冲

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

放

无变化

真空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

烃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

网+脉冲滤筒除尘（TA005）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真空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

脉冲滤筒除尘（TA005）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无变化

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

尘器（TA008）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

尘器（TA008）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无变化

噪声处理
采取减振、隔声、距离衰减

等措施

采取减振、隔声、距离衰减等

措施
无变化

一般工业

固废处理
依托原有，面积为 10m2 依托原有，面积为 10m2 无变化

危险固废

处理
依托原有，面积为 25m2 依托原有，面积为 25m2 无变化

3.3主要生产设备表

表 3.3-1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改前

（台/套）

新增数量

（台/套）

验收数量

（台/套）

技改后数

量（台/套）
备注

1 真空熔化设备 4 0 0 4
1#车间

2 切割机 4 0 0 4

3 修整机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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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抛丸机 2 0 0 2

5 闭式冷却塔 2 1 1 3

6 箱式炉 5 1 1 6

7 热处理炉 0 1 1 1

8 真空热处理炉 1 0 0 1

9 车床 35 0 0 35

2#车间10 手工打磨工位 2 0 0 2

11 电焊机 0 4 4 4

12 制模设备（注蜡机） 4 0 0 4

3#车间13 石蜡回收设备 2 0 0 2

14 制壳设备（自动淋砂设备） 2 4 4 6

15 电火花穿孔机（打孔机） 195 0 0 195 4#车间

16 电火花穿孔机（打孔机） 100 0 0 100 5#车间

17 废水处理设备 1 0 0 1

环保设备
18 脉冲式滤筒除尘器 2 2 2 4

19 活性炭吸附设施 1 1 1 2

20 油雾净化设备 2 0 0 2

21 打包机 1 0 0 1 成品仓库

22 空压机 1 2 2 3 空压机房

23 制氮机（含氮气瓶） 1 0 0 1 氮气站

3.4主要原辅材料

表 3.4-1项目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技改前年用量 新增年用量 验收年用量 技改后年用量

1 不锈钢 43.6 0 0 43.6

2 毛坯件 61.2 0 0 61.2

3 石蜡 0.1 0 0 0.1

4 硬脂酸 0.1 0 0 0.1

5 莫来砂/锆英粉 30 0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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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硅溶胶 10 0 0 10

7 氩气 200L 5800L 5800L 6000L

8 氮气 1000L 0 0 1000L

9 切削液 3 0 0 3

10 润滑油 3 0 0 3

11 焊丝 0 0.1 0.1 0.1

12 真空油 0.5 0 0 0.5

3.5生产工艺

企业本次技改新增壳体烧结工艺，对原有生产设备箱式炉两用改造、工艺完

善、优化生产线，不改变产品及产能。对原有工艺进行整合，具体生产工艺流程

如下（红色字体为本次技改项目增加工艺）：

图 3.5-1生产工艺流程图（G-废气、N-噪声、S-固废）

蜡胚成型：将石蜡和硬脂酸放入注蜡机中搅拌（温度为 58℃)，注入金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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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自然冷却后形成内胚，该过程石蜡和硬脂酸会受热挥发产生G1有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

淋砂：将内胚外层涂上硅胶以及莫来砂或锆英粉，晾干，重复多次（淋砂不

均部分手工打磨）。此过程会产生 S1废硅胶桶、废包装袋（该废弃物供应商回

收，不做固废处置），噪声 N1，以及 G2 颗粒物。颗粒物收集后经脉冲滤筒除

尘器除尘后由无组织排放；

回收石蜡、硬脂酸：将半成品放入石蜡回收设备进行石蜡、硬脂酸的回收，

此过程采用水蒸气加热，加热温度在 100℃左右；约 30分钟，该过程石蜡受热

脱落回收，部分石蜡、硬脂酸会被水蒸气加热从而挥发形成有机废气 G3（非甲

烷总烃）；（原环评未明确描述石蜡回收装置采用水蒸汽加热后会产生少量冷凝

水，石蜡回收设备蒸汽冷凝水进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打孔工序循环使

用）

壳体烧结：为改善壳体的物化、机械性能，消除壳体内湿气或水分，防范浇

铸安全风险，箱式炉采用电加热使炉膛升温至 800℃左右，时间持续 1~2小时后，

完成模壳烧结，砂模烧结成型，壳体内表面残留的蜡受热挥发形成废气（此过程

产生烧结废气 G4、设备运行噪声 N2）；

真空熔化浇筑：将不锈钢放进真空熔化设备内，启动真空系统，将炉体内抽

成真空，加热至 1500℃左右，加热时间在 35分钟左右，熔化后将其灌入模具中

浇筑成胚料，自然冷却至常温。此过程会产生金属边角料 S2、噪声 N2，颗粒物

G5，颗粒物收集后经脉冲滤袋除尘器除尘后无组织排放；

脱模（手动）：人工将胚料外层的膜壳破碎后取出胚料，此过程会产生废模

具 S3，噪声 N3以及颗粒物 G6。颗粒物收集后经脉冲滤袋除尘器除尘后无组织

排放；

切割、修整、抛丸（含焊接）：取出的胚料用切割机去除浇头，再用修整机

进行修整后用抛丸机除去表面的毛刺。此过程会产生固废焊渣、金属边角料 S4，

噪声 N4以及颗粒物 G7。颗粒物收集后经脉冲滤袋除尘器除尘后无组织排放；

产检：对产品进行检验，不合格的返修直至达到预期用途；

时效热处理：为消除内部应力，提升工件机械性能，通常对合格的毛坯件进

行时效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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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毛坯件放入箱式炉内，利用电加热使炉膛升温至 960℃左右；加热时间 8

小时左右，自然冷却至常温后即可取出工件。

项目使用的氮气利用制氮机制备后暂存氮气瓶，使用时利用管道将制得的液

氮通入生产线，项目制氮机工作原理：以空气为原料，利用物理方法将其中的氧

和氮分离而获得氮气，以优质进口碳分子筛（CMS）为吸附剂，工作时采用常

温下变压吸附原理（PSA）分离空气制取高纯度的氮气，使用两吸附塔并联，由

进口 PLC控制进口气动阀自动运行，交替进行加压吸附和解压再生，完成氮氧

分离，获得所需高纯度的氮气。

根据工艺分析，热处理过程主要污染为噪声 N5。

车加工：将热处理后的毛坯件用车床进行车加工，该过程由于加工面较大、

加工深度较粗糙，也不会产生粉尘，车床加工过程中添加切削液进行加工，此过

程会产生切削液挥发非甲烷总烃 G8、噪声 N6 以及废切削液、废切削液桶、金

属边角料（不沾染切削液）S5；

打孔：利用电火花机进行打孔，主要工作原理为：在通电的条件下，利用电

火花发生器在金属表面打孔，同时在打孔处利用水喷头进行喷水使其冷却（水中

不添加清洗剂等物质，使用自来水），并将打孔产生的金属屑利用水流带走，冷

却废水W1不在设备内循环，直接流入打孔机旁的过水槽进入废水处理站处理后

全部回用不外排，加工过程还会产生噪声 N7；W1中含有金属屑，废水处理后

会产生 S6废金属泥，噪声 N8。

检验：人工检验产品是否合格，会产生次品 S7；

3.6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对照《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批复（昆开环建〔2025〕62号）文件的要求，环境影响变动分析见

下表 3.6-1。

表 3.6-1环境影响变动分析

类别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执行情况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本项目开发及使用功能未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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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能力、处置

及储存能力。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未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

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

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

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

染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

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

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

发生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

的。

本项目未重新选址。防护距离

边界未发生变化且未新增敏

感点。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

或生产工艺（含主

要生产装置、设备

及配套设施）、主

要原辅材料、燃料

变化，导致一下情

形之一：

（1）新增批复污染物种类的（毒

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本项目未新增产品品种及生

产工艺，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

方式未发生变化。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

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

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无变化，未导致污染物增加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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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

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未新增废水直接排放

口、未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

放、排放口位置未发生变化。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

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

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加废气排放口，未

降低排气筒高度。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

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

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气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固体废物处置方式未

发生变化。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

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本项目无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实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进行综合分析。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未构成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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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4.1废水排放及治理措施

技改项目不新增员工，无生产废水排放；

原有项目冷却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原有项目生活污水

640t/a接管进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琨澄光电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达市委办

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苏委办发〔2018〕77号附件 1苏州特别排放限值和江苏省《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中表 1中标准后排入太仓塘。

原环评未明确描述石蜡回收装置采用水蒸汽加热后会产生少量冷凝水，冷凝

水进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打孔工序循环使用。项目废水治理情况下表

4.1-1如所示：

表 4.1-1 公司废水治理情况表

废水类别 环评批复处理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

生活污水

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开发区

琨澄光电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

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

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开发区

琨澄光电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

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

无变化

冷取水水
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

不外排
无变化

图 4.1-1 项目污水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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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

壳体烧结工序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

顶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18米 DA002排气筒排放；

淋砂（制壳）颗粒物通过立式粉尘收集器+（TA001）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

后无组织排放；

真空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脉冲滤筒除尘

（TA005）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8）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混料过程中产

生的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公司废气治理情况与环评批复情况对比表格如下：

表 4.2-1 本项目废气治理情况表

废气类别 环评批复处理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

壳体烧结工序

中产生的非甲

烷总烃、颗粒物

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顶

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

附+18米 DA002排气筒排放

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顶

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

附+18米 DA002排气筒排放

无变化

淋砂（制壳）颗

粒物

通过立式粉尘收集器+（TA001）

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通过立式粉尘收集器+（TA001）

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无变化

真空熔化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

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脉

冲滤筒除尘（TA005）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脉

冲滤筒除尘（TA005）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无变化

焊接颗粒物
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8）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8）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无变化

4.3噪声产生及治理措施

项目所产生噪声主要为热处理炉、箱式炉、闭式冷却塔、制壳设备、空压机、

风机等设备的运转噪声。通过采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同时安装基础减震设施；

合理规划其在厂区位置，利用建筑隔声降低其噪声的产生的排放；充分利用厂房

建筑和设备互相隔声等措施，可使项目噪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4 固体废物产生及治理措施

技改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焊渣、废空心球、喷淋废液、废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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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产排情况见下表。

表 4.4-1 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

序

号
固体废物名称 属性 废物代码

技改项

目产生

量（t/a）

技改后全

厂产生量

（t/a）
利用处置单位

1 废金属泥

一般

固废

900-001-S17 0 1

连云港泽玉鼎新材料

有限公司

2
金属边角料（不

沾染切削液）
900-001-S17 0 3

3 废模具 900-099-S59 0 30

4 废滤袋及滤筒 900-009-S59 0 0.05

5 粉尘 900-009-S59 0 0.78

6 次品 900-001-S17 0 0.8

7 废焊渣 900-009-S59 0.01 0.01

8 废切削液

危险

固废

900-006-09 0 3

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9 废切削液桶 900-041-49 0 0.1

10 废润滑油 900-209-08 0 3

11 废润滑油桶 900-249-08 0 0.1

12 废活性炭 900-039-39 0.8 1.8

13 废油 900-249-08 0 0.05

14 废滤网 900-249-08 0 0.1

15 废空心球 900-041-49 0.01 0.01

16 喷淋废液 900-047-49 0.01 0.01

17 生活垃圾
生活

垃圾
900-099-S64 0 5

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项目依托原有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区面积为 10平方米，已按照《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规定要求进行建设，设置

规范一般固废标识牌。

危险废物依托原有 1处危废仓库，面积 25平方米，已根据《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要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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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明显位置已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

设置警示标志；

2）按照标准在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上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并按规

定填写信息；

3）在适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

4）在危废仓库的出入口设置视频监控；

5）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设置围墙，安排专人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观察窗口、消防设施以及其他环境应急物资/

装备；

7）禁止将一般固废与危险废物混合存放；

8）危废仓库设置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火、防雷、防扬尘设施；地

面和裙角进行硬化并经防腐防渗处理（且表面无裂隙），并设置托盘泄漏液体收

集装置；

9）所有危险废物均装入容器内，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完好无损，包装容器

应与危废种类相容，危废桶装暂存时预留一定的空间。

4.5其他环保设施

4.5.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厂区内设置灭火器、消防栓等相关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4.5.2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未安装相关在线监测设备。

4.5.3排污许可证

企业属于 C3391黑色金属铸造，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1号），管理类别为简化管

理，于 2025年 10月 15日通过了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证书编号：9132058356

025392XN001Q。

4.5.4应急预案

企业已于 2023年 12月 13日完成《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备案号 320583-2023-224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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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环保设施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 30万元，环保投资 28.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95%。项目具

体环保投资情况：废气治理 28万元、噪声治理 0.5万元。

4.7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4.7-1。

表 4.7-1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气

DA002

非甲烷

总烃、

颗粒物

收集后通过 TA007（喷淋（塔部顶

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装置）

+18米 DA002排气筒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2/4041-

2021)中表 1相关标准

已落实厂界

非甲烷

总烃、

颗粒物

淋砂（制壳）颗粒物通过立式粉尘

收集器+（TA001）脉冲滤筒除尘

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2/4041-

2021)中表 3相关标准

真空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通过

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脉冲滤筒

除尘（TA005）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

（TA008）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厂区内
非甲烷

总烃
/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2/4041-

2021)表 2相关标准

废水

技改项目不新增员工，无生产废水排放

（原环评未明确描述石蜡回收装置采用水蒸汽加热后会产生少量冷凝水，冷凝水进污

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打孔工序循环使用）

噪声
生产设

备

设备噪

声

合理布局、减震垫、厂房隔声、距

离衰减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

348-2008）3类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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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废焊渣
外售给连云港泽玉鼎新材料有限

公司处理

“零”排放；已合理

处置
已落实

废空心球、喷淋

废液、废活性炭

委托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
由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

卫生管理所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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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评结论和环评批复要求

5.1环评主要结论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关于本次验收报告项目的主要结论摘录如下：

1、本项目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同路 12号，利用现有已租赁厂房进行

生产，不进行厂房建设，根据《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及《昆

山市 B09 规划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所在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项目建设符合《昆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要求。

2、项目建设与区域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是相符的，也符合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置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要求，不属于禁止建设的项目。

3、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同路 12号，对照昆山市域三线

划定图，本项目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因此，

符合昆山市“三区三线”规划。

4、项目位于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不在太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项目的

建设不会对水源地造成影响，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无生产废水排放（冷却废水全部

回用不外排，石蜡回收设备蒸汽冷凝水进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打孔工

序循环使用），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企业现有生活污水接管至昆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琨澄光电水质净化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固废得到妥善处置，不属于禁止建设

项目，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与《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1年）》、《江苏省太

湖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是相符的。

5、建设项目为金属制品加工产线项目，经查：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年本）》中的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也不属于《苏州市产业发

展导向目录（2007年本）》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淘汰类之列，为允许类。

项目建设与《市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

见》（苏府〔2022〕51号）不违背，项目不属于《苏州市“十四五”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实施方案》文件中重点行业。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太湖流域禁止和限制

的产业产品目录（2024年本）》限制类、淘汰类、禁止类项目。

因此，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6、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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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

政发[2018]74号）文件，项目的建设不会影响区域内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

生态功能，项目建设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要求是相符的。

7、项目淋砂（制壳）颗粒物收集后通过立式除尘器+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1）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焊接颗粒物收集后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8）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真空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收集后经一套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

脉冲滤筒除尘（TA005）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壳体烧结废气收集后经一套喷淋（塔

部顶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TA007）处理后通过一根 18m高排气筒

（DA002）排放；

员工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琨澄光电水质净

化有限公司，石蜡回收设备蒸汽冷凝水进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打孔工

序循环使用；

各类高噪声设备经隔声、减振等措施后，经预测厂界噪声达标；

项目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妥善处置，零排放。

因此，项目建设后不会导致当地各要素的环境质量降低，因此项目符合所在

地环境质量底线的要求。

8、本项目新增用电量为 5万 kWh/年，用电由昆山市供电网提供，不新增用

水，用电量数值较少，能够满足其供电供水要求。项目的水、电等资源利用不会

突破区域的资源利用上限。

9、对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发改体改规〔2025〕466号）、

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江苏省实施细则》

的通知，苏长江办发〔2022〕55号、《昆山市产业发展负面清单（试行）》，

符合昆山市产业定位，不属于禁止项目类别。

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建设内容均符合上述管理及相

关产业政策要求。

9、该项目新增非甲烷总烃 0.0009吨/年，颗粒物 0.004133t/a，项目所需挥发

性有机物 0.0018吨/年、颗粒物 0.008266吨/年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储存库中平

衡，本项目已取得江苏省昆山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排污总量指标使用凭证（编号：

57998202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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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对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现状评价以及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分

析，认为本项目在认真执行设计方案及环评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产生的污

染物对环境影响很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

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5.2环评报告表批复要求（昆开环建〔2025〕62号）及落实情况

表 5.2-1 昆开环建〔2025〕62号批文执行情况表

序

号
环评审批意见 执行情况

1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废水。

2

建设单位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

项废气治理措施，确保各类废气的处理效

率及排气筒高度达到《报告表》提出的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壳体烧结工序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顶端

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18 米

DA002 排气筒排放；淋砂（制壳）颗粒物

通过立式粉尘收集器+（TA001）脉冲滤筒

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真空熔化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

+脉冲滤筒除尘（TA005）处理后无组织排

放；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

（TA008）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混料过程中产

生的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15米

高排气筒排放；

经检测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废气浓度

符合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中相关标准。

3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须采取

有效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合理

布局，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区标准。

该项目昼间噪声，经检测符合《工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3类区标准，白天≤65分

贝（夜间不生产）。

4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技改项目产生的废焊渣外售给连云港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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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

用措施。危险废物必须委托具备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加强危险废

物的收集、运输过程的环境管理。本项目

固体废物在厂内的堆放、贮存、转移应符

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的规

定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自项目建成

投产之日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依法进行申报登

记。

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处理；废空心球、喷淋

废液、废活性炭委托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处置；并制定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依法进行申报登记。

5

严格落实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避免

风险事故。建设单位应强化环境风险意

识，从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加强落实

防范措施。

你公司在项目设计、施工建设和生产

中总平面布局以及主要工艺设备、储运设

施、公辅工程、污染防治设施安装、使用

中涉及安全生产的应遵守设计使用规范

和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应对污水处理、粉

尘治理等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

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

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据标准规范

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确保环境治理设施安

全、稳定、有效运行。

符合批复要求。

6

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

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要求完

善各类排污口和标志设置。

已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

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要求完

善各类排污口和标志设置。

7
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对施工期和运营

期执行环境监测制度，编制自行监测方案

已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对施工期和运

营期执行环境监测制度，编制自行监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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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备

查。

案并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

备查。

8

本项目建设施工期须采取有效措施减缓

环境影响，切实做好施工噪声、扬尘、固

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污染控制及治理。

本项目建设施工期采取有效措施减缓环境

影响，已做好施工噪声、扬尘、固体废弃

物和废水的污染控制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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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评价标准

根据《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关于对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昆山市环境保护局，昆开环建〔2025〕62号，2025年 7月 4

日）确定本次竣工验收评价标准如下：

6.1废气排放标准

项目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32/4041-2021)表 1标准限值；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江

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限值；厂区内非甲

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

1-2021)中表 2相关标准。见表 6.1-1。

表 6.1-1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表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 kg/h
执行标准

非甲烷总烃 60 3.0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1标准颗粒物 20 1.0

污染物名称 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mg/m3 执行标准

非甲烷总烃 4.0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3标准颗粒物 0.5

污染物名称
特别排放限

值 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

监控位置
执行标准

非甲烷总烃

6
监控点处 1h平

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

置监控点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2标

准
20

监控点处任意

一次浓度值

6.2噪声评价标准

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具体标准见表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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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标准
噪声限值 dB(A)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3类
65 55

6.3固体废物评价标准

本项目固体废物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江苏

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一般固废贮存管理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要求。

危险废物管理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生活垃圾处置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

订））第四章生活垃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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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7.1验收监测点位

本项目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7.1-1。

注：检测期间，2025.8.12、2025.8.13两天风向相同，均为北风。

图 7.1-1 本项目监测点位示意图

7.2验收内容

本项目验收内容包括环评批复内容验收，建设工程内容验收，三同时环保设

施验收，环保管理要求验收。根据《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

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现场踏勘、资料查阅、确定本次验收监测内容，

详见表 7.2-1~7.2-2。

表 7.2-1 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名称及编号 治理方式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有组织废

气
DA002进口 /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颗粒物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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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02出口
水喷淋+活

性炭吸附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颗粒物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无组织

废气

厂界上风向参照点

（G1）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颗粒物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

（G2、G3、G4）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颗粒物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厂区内 厂区内 G5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监测 3次

表 7.2-2 噪声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厂界东侧外 1米▲N1

连续等效(A)声级 监测两天，每天昼间
厂界南侧外 1米▲N2

厂界西侧外 1米▲N3

厂界北侧外 1米▲N4

7.3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

7.3.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25年 8月 12日、8月 13日）该公司生产车间正常生产，

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运转正常，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均大于本次验收生产能力的

75%。

表 7.3-1 验收期间工况一览表

日期 产品名称
环评全厂产能

（/年）

本阶段验收产

能（/年）

监测期间产能

（/天）
负荷

2025.8.12
离心喷头 12000只 9500只 31只 81.6%

金属制品 100吨 75吨 0.24吨 80%

2025.8.13
离心喷头 12000只 9500只 32只 84.2%

金属制品 100吨 75吨 0.25吨 83.3%

7.3.2废气

2025年 8月 12日至 13 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废气进行

监测（CH2507107），具体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7.3-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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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DA002排气筒监测结果表

污染源名称及编号 壳体烧结废气排气筒（DA002）

采样日期 2025-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动压（Pa） 77 68 70 72

静压（kPa） -0.04 -0.02 -0.01 -0.02

烟温（℃） 33.8 34.1 34.2 34.0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9.39 8.91 9.03 9.11

标干流量（m3/h） 8250 7822 7921 7998

监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颗粒

物

排放浓度 mg/m3 ND ND ND ND 20

排放速率 kg/h -- -- -- -- 1

采样日期 2025-8-13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动压（Pa） 66 72 71 70

静压（kPa） -0.04 -0.05 -0.04 -0.04

烟温（℃） 33.9 34.1 34.3 34.1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8.74 9.12 9.06 8.97

标干流量（m3/h） 7717 8041 7980 7913

监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颗粒

物

排放浓度 mg/m3 ND ND ND ND 20

排放速率 kg/h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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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3 DA002排气筒出口监测结果表

污染源名称及编号 壳体烧结废气排气筒（DA002）

采样日期 2025-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动压（Pa） 77 68 70 72

静压（kPa） -0.04 -0.02 -0.01 -0.02

烟温（℃） 33.8 34.1 34.2 34.0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9.39 8.91 9.03 9.11

标干流量（m3/h） 8250 7822 7921 7998

监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非甲烷

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6 0.51 0.57 0.55 60

排放速率 kg/h 4.37×10-3 3.99×10-3 4.51×10-3 4.29×10-3 3

采样日期 2025-8-13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动压（Pa） 66 72 71 70

静压（kPa） -0.04 -0.05 -0.04 -0.04

烟温（℃） 33.9 34.1 34.3 34.1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8.74 9.12 9.06 8.97

标干流量（m3/h） 7717 8041 7890 7883

监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非甲烷

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0 0.45 0.49 0.48 60

排放速率 kg/h 3.86×10-3 3.62×10-3 3.91×10-3 3.79×1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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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DA002排气筒废气污染物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

表 1限值标准。

表 7.3-4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表

监测日期 2025-8-12

天气/风向 多云/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2 34.7 34.6

湿度（%） 49.8 49.2 49.3

气压（kPa） 100.6 100.6 100.6

风速（m/s） 2.1 2.1 2.1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上风向

G1
下风向

G2
下风向

G3
下风向

G4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颗粒物 mg/m3

第 1次 0.195 0.231 0.237 0.230
0.25
2

0.5第 2次 0.193 0.236 0.245 0.252

第 3次 0.198 0.247 0.250 0.233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6 34.6 34.6

湿度（%） 49.3 49.3 49.3

气压（kPa） 100.6 100.6 100.6

风速（m/s） 2.1 2.1 2.1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上风向

G1
下风向

G2
下风向

G3
下风向

G4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非甲烷

总烃
mg/m3

第 1次 0.76 1.31 0.95 0.98

1.31 4.0第 2次 0.80 1.24 0.90 1.14

第 3次 0.92 1.19 1.07 1.03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厂区内 G5（监控点处 1h平均

浓度值）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非甲烷

总烃
mg/m3

第 1次 1.40

1.49 6.0第 2次 1.19

第 3次 1.49

表 7.3-5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表

监测日期 2025-8-13

天气/风向 晴/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6 35.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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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48.9 48.5 47.9

气压（kPa） 100.9 100.9 100.9

风速（m/s） 2.1 2.1 2.1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上风向

G1
下风向

G2
下风向

G3
下风向

G4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颗粒物 mg/m3

第 1次 0.197 0.236 0.225 0.245
0.26
5

0.5第 2次 0.192 0.233 0.235 0.247

第 3次 0.210 0.233 0.225 0.265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5.8 35.8 35.8

湿度（%） 47.9 47.9 47.9

气压（kPa） 100.9 100.9 100.9

风速（m/s） 2.1 2.1 2.1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上风向

G1
下风向

G2
下风向

G3
下风向

G4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非甲烷

总烃
mg/m3

第 1次 0.68 1.35 0.69 0.98

1.43 4.0第 2次 0.55 1.25 0.76 0.86

第 3次 0.63 1.43 0.81 0.91

监测因

子
单位 监测频次

厂区内 G5（监控点处 1h平均

浓度值）

最大

值

浓度

限值

非甲烷

总烃
mg/m3

第 1次 1.34

1.34 6.0第 2次 1.23

第 3次 1.17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

物排放浓度均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

限值标准；厂房外无组织有机废气监控点浓度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DB 32/4041-2021）表 2限值标准。

7.3.3噪声

2025年 8月 12日至 13 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高噪声设

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进行监测，具体监测结果见表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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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6 噪声监测结果

现

场

情

况

监测日期 天气 风向 风速（m/s） 所属功能区

2025-8-12 昼间 16:40~16:59 多云 北风 2.1
3类

2025-8-13 昼间 15:04~15:22 晴 北风 2.1

监 测 数 据

测点

编号

测点位置 等效声级 dB(A) 所属

功能区2025-8-12昼间 2025-8-13昼间

N1 厂界东侧外 1米 57 56

3类
N2 厂界南侧外 1米 64 64

N3 厂界西侧外 1米 62 62

N4 厂界北侧外 1米 64 64

标准限值 ≤65 ≤55 ≤65 ≤55 /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以上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东、南、西、北厂界外 1

米昼间环境噪声监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夜间不生产）。

7.3.5总量核算

壳体烧结工序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经收集后由 TA007喷淋（塔部

顶端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18米 DA002排气筒排放；淋砂（制壳）颗

粒物通过立式粉尘收集器+（TA001）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真空

熔化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通过油烟净化器+粗效滤网+脉冲滤筒除尘（TA005）处

理后无组织排放；焊接颗粒物通过脉冲滤筒除尘器（TA008）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混料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非甲烷总烃≦0.0009吨/年，颗粒物≦0.004133t/a。

根据现场调查及监测，根据环评要求，该项目污染物总量核算见表 7.3-7。

表 7.3-7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监测点位 污染物名称 平均排放速率（kg/h） 年运行时间（h） 排放总量（t/a） 判定

DA002
非甲烷总烃 （0.00429+0.00379）/2

200（壳体烧结

工作时间）
0.0000808 达标

颗粒物 / / 未检出 达标

核算公式 污染物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年运行时间（h）/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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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措施和监测分析方法

8.1监测分析方法

本项目废气、噪声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1-1。

表 8.1-1 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类别 项目 检测依据

废气（有

组织）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

法 HJ 38-2017

低浓度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废气（无

组织）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

谱法 HJ 604-2017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1263-2022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昼间/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8.2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质控措施按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 9.2条款的要求及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检测过程严格执行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技术。验收监测负责人持证上岗；监测人员经

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和分析按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以及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质量体系文件的相关要求进

行。所有检测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现场检测仪器使用前均经过

校准；检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

8.3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中有关规定执行。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

技术导则》(HJ/T 55-2000)中有关规定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

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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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量程的 30～70%之间。对采样仪器的流量计定期进行校准。

8.4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监测期间 2025 年 8 月 12 日天气晴，风向为北风，风速为 2.1 米/

秒；2025年 8月 13日天气晴，风向为北风，风速为 2.1米/秒。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所要求的气候条件(风速小于 5.0米/

秒)。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器定期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在

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小于 0.5dB测量结果有效。

8.5固体废物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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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境管理检查

9.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制度。该建设项目

委托苏州盈萱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

工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 2025年 7月 4日取得环评批复（昆

开环建〔2025〕62号）。

9.2环保机构的设置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9.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管理机构，负

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岗定员，

岗位责任制，负责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9.2.2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采取

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9.3环保设施运行检查，维护情况

该建设项目制定了环保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确保环保设施的

正常维护。

9.4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企业固体废物主要为废焊渣、废空心球、喷淋废液、废活性炭。

技改项目产生的废焊渣外售给连云港泽玉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处理；废空心

球、喷淋废液、废活性炭委托昆山市宁创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置。

9.5厂区环境绿化情况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依托现有厂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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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改进

10.1验收监测期间工况

2025年 8月 12日、8月 13日，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

处于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监测期间两日生产负荷大于设计生产能力的 75%。

10.2废气验收监测结论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DA002排气筒废气污染物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

表 1限值标准；

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浓度均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限值标准；厂房外无组织有机废气监控

点浓度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2限值

标准。

10.3噪声验收监测结论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东、南、西、北厂界外 1米昼间、

环境噪声监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夜间不生产）。

10.4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对照情况

本项目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所列的九条

不得通过情形，列表见表 10.4-1：

表 10.4-1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对照表

不符合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形 项目执行情况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已按要求落实。



41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均达到批复标准

的限值要求。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

批准的；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

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

按证排污的；

企业为简化管理，证书编号为：

9132058356025392XN001Q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

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

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

未分期建设。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本项目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

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验收报告基础资料来源于环评及

客户提供的其他资料；不存在数据

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失、遗

漏情况；根据监测当日生产工况及

监测数据得出监测结论。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

保护验收的。
本项目不涉及。

综上：本项目不存在上述九条验收意见不得通过情形。

10.5总结论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执行了国家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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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三同时”的要求，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废气以及厂界噪声排放均达相应排

放标准，固废零排放，项目建设达到环保要求。

根据监测当日生产工况及监测数据得出以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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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期 2025.08.13~2025.08.18 分析人员 邓德富、王靖

检测环境条件 符合要求

检测内容

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低浓度颗粒物

无组织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噪声：厂界环境噪声

检测依据 详见附件 1

主要仪器设备 详见附件 2

检测结果 见后续页

编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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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77 68 70 72

出口

静压（kPa） -0.04 -0.02 -0.01 -0.02

烟温（℃） 33.8 34.1 34.2 34.0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9.39 8.91 9.03 9.11

标干流量（Nm3/h） 8250 7822 7921 7998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低浓度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ND ND ND ND 20

排放速率 kg/h —— —— —— —— 1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ND”表示未检出，检出限详见附件 1。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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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77 -0.04 33.8 2.3 9.39 8250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53 0.56 0.58 0.56 60

排放速率 kg/h 4.37×10-3 4.62×10-3 4.79×10-3 4.62×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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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68 -0.02 34.1 2.3 8.91 7822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51 0.48 0.53 0.51 60

排放速率 kg/h 3.99×10-3 3.75×10-3 4.15×10-3 3.99×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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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大气压（kPa） 100.6

温度（℃） 34.2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70 -0.01 34.2 2.3 9.03 7921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56 0.61 0.53 0.57 60

排放速率 kg/h 4.44×10-3 4.83×10-3 4.20×10-3 4.51×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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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大气压（kPa） 100.9

温度（℃） 33.5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66 72 71 70

出口

静压（kPa） -0.04 -0.05 -0.04 -0.04

烟温（℃） 33.9 34.1 34.3 34.1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8.74 9.12 9.06 8.97

标干流量（Nm3/h） 7717 8041 7980 7913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低浓度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ND ND ND ND 20

排放速率 kg/h —— —— —— —— 1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ND”表示未检出，检出限详见附件 1。

以下空白



报告编号：CH2507107 第 7 页 共 18 页

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大气压（kPa） 100.9

温度（℃） 33.5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66 -0.04 33.9 2.3 8.74 7717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45 0.51 0.54 0.50 60

排放速率 kg/h 3.47×10-3 3.94×10-3 4.17×10-3 3.86×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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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大气压（kPa） 100.9

温度（℃） 33.5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72 -0.05 34.1 2.3 9.12 8041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49 0.43 0.44 0.45 60

排放速率 kg/h 3.94×10-3 3.46×10-3 3.54×10-3 3.62×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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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污染源名称 壳体烧结废气 DA002排气筒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大气压（kPa） 100.9

温度（℃） 33.5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2827 净化设施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动压（Pa） 静压（kPa） 烟温（℃） 含湿量（%） 流速（m/s） 标干流量（Nm3/h） 备注

71 -0.04 34.3 2.3 9.06 7980 出口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49 0.45 0.53 0.49 60

排放速率 kg/h 3.91×10-3 3.59×10-3 4.23×10-3 3.91×10-3 3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1大气污染物有组

织排放限值标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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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天气/风向 多云/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2 34.7 34.6
湿度（%） 49.8 49.2 49.3
气压（kPa） 100.6 100.6 100.6
风速（m/s） 2.1 2.1 2.1

采样日期 2025.08.12
天气/风向 多云/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6 34.6 34.6
湿度（%） 49.3 49.3 49.3
气压（kPa） 100.6 100.6 100.6
风速（m/s） 2.1 2.1 2.1

以下空白

监测因子 单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最大值

颗粒物 μg/m3

厂界上风向 G1 195 193 198 198
厂界下风向 G2 231 236 247 247
厂界下风向 G3 237 245 250 250
厂界下风向 G4 230 252 233 252

限值 500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测因子 单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最大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mg/m3

厂界上风向 G1 0.76 0.80 0.72 0.80
厂界下风向 G2 1.31 1.24 1.19 1.31
厂界下风向 G3 0.95 0.90 1.07 1.07
厂界下风向 G4 0.98 1.14 1.03 1.14

限值 4
厂区内 G5 1.40 1.19 1.49 1.49

限值 6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2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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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厂

○G4○G3○G2

○G1

北

道
路

○G5

注：○G1~○G5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图 1：无组织废气测点示意图

以下空白

邻厂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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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天气/风向 晴/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4.6 35.4 35.8
湿度（%） 48.9 48.5 47.9
气压（kPa） 100.9 100.9 100.9
风速（m/s） 2.1 2.1 2.1

采样日期 2025.08.13
天气/风向 晴/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气温（℃） 35.8 35.8 35.8
湿度（%） 47.9 47.9 47.9
气压（kPa） 100.9 100.9 100.9
风速（m/s） 2.1 2.1 2.1

以下空白

监测因子 单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最大值

颗粒物 μg/m3

厂界上风向 G1 197 192 210 210
厂界下风向 G2 236 233 233 236
厂界下风向 G3 225 235 225 235
厂界下风向 G4 245 247 265 265

限值 500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测因子 单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最大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mg/m3

厂界上风向 G1 0.68 0.55 0.63 0.68
厂界下风向 G2 1.35 1.25 1.43 1.43
厂界下风向 G3 0.69 0.76 0.81 0.81
厂界下风向 G4 0.98 0.86 0.91 0.98

限值 4
厂区内 G5 1.34 1.23 1.17 1.34

限值 6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2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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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厂

○G4○G3○G2

○G1

北

道
路

○G5

注：○G1~○G5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图 2：无组织废气测点示意图

以下空白

邻厂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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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噪 声 检 测 结 果
监测日期 天气 风向 风速（m/s） 所属功能区 备注

2025.08.12 昼间 16:40-16:59 多云 北风 2.1
3类 ——

2025.08.13 昼间 15:04-15:22 晴 北风 2.1

监测数据点编号 测点位置

等效声级 dB(A)

备注2025.08.12 2025.08.13

昼间 昼间

N1 厂界东侧外 1米处 57 56

——

N2 厂界南侧外 1米处 64 64

N3 厂界西侧外 1米处 62 62

N4 厂界北侧外 1米处 64 64

标准限值 ≤65 ≤65

注：▲N1~▲N4为噪声监测点，⊗表示声源

图 3：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以下空白

邻厂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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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N1▲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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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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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表

监测日期 声校准器型号 声校准器编号
校准结果[dB(A)]

是否合格
标称值 实测值 示值误差

2025.08.12 AWA6021 E-2-015 93.8 93.8 0.0 合格

2025.08.13 AWA6021 E-2-015 93.8 93.8 0.0 合格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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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控 数 据 统 计 结 果

质控措施

检测项目

质控样 平行样 加标回收 运输空白

保证值 测得值 数量
相对偏差

（%）
数量 回收率（%） 数量

非甲烷总烃（甲烷）（mg/m3） 11.5 11.6 / / / / 2

非甲烷总烃（甲烷）（mg/m3） 11.5 11.6 / / / / 2

低浓度颗粒物（mg/m3） / / / / / / 2

颗粒物（μg/m3） / / / / / / 2

备注 ——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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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测依据一览表
检测类别 项目 检出限 检测依据

有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0.07mg/m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2017

低浓度颗粒物 1.0mg/m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168μg/m3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63-2022

非甲烷总烃 0.07mg/m3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备注 ——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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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仪器设备信息一览表
仪器编号 规格型号 设备名称

E-1-010 福立 GC9790II 气相色谱仪

E-1-041 美国华志 PT-104/55S 电子天平

E-1-086 AX836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E-2-012 崂应 2083型 大容量真空箱气体采样器

E-2-015 AWA6021 声校准器

E-2-036 UT333 温湿度计

E-2-050 KB-6120AD型 综合大气采样器

E-2-051 KB-6120AD型 综合大气采样器

E-2-052 KB-6120AD型 综合大气采样器

E-2-053 KB-6120AD型 综合大气采样器

E-2-059 GH-60E型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仪

E-2-070 DYM3 空盒气压表

E-2-072 PLC-16025 便携式风向风速仪

E-2-100 AWA5688 多功能声级计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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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完成备案  项目代码：2501-320562-89-02-659355
 

（本代码仅作为项目建设周期内的身份标识，不作为项目立项的依据。）
 

查询二维码

一、 项目信息

审核备类型  备案类

项目类型  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名称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产线技改项目

主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  民间投资

赋码日期  2025-01-03 赋码部门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拟开工时间（年）  2025 拟建成时间（年）  2025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昆山开发区 大同路12号

国标行业
 制造业 - 金属制品业 - 铸造
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 其他未
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所属行业  机械

建设性质  其他 总投资（万元）  30

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租赁厂房建筑面积9848.16平方米（整栋），拟购置箱式炉、热处理炉、制壳设备等
共计约28台/套。通过对箱式炉新增模壳焙烧功能，对金属制品加工产线进行技改。技改
后能有效改善壳体的物化和机械性能。产能不变。原材料均为外购，承诺开工前完善节能
、安全环保、消防等相关手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

用地面积（公顷）  0 新增用地面积（公顷
）  0

农用地面积（公顷）  0

项目资本金（万元）  30 是否技改项目  是

资金来源  企业 其中财政资金来源

备案目录级别  昆山开发区

备案目录分类  内资项目

备案目录  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权限内内资项目备案

二、 项目(法人)单位信息

项目(法人)单位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项目法人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三证合一) 项目法人证照号码  9132058356025392XN

经济类型

项目(法人)单位联系
人  邓玉华 手机号码  15051786067

电子邮箱  15051786067@163.com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备案证号：昆开备〔2025〕1号
 

项目名称：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金属制品
加工产线技改项目

项目法人单位： 昆山信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501-320562-89-02-659355 项目单位登记注册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昆山开发区 大同路
12号

项目总投资： 30万元

建设性质： 其他 计划开工时间： 2025

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租赁厂房建筑面积9848.16平方米（整栋），拟购置箱式炉、热处理炉、制壳设备等共计约28台/套
。通过对箱式炉新增模壳焙烧功能，对金属制品加工产线进行技改。技改后能有效改善壳体的物化和机
械性能。产能不变。原材料均为外购，承诺开工前完善节能、安全环保、消防等相关手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法人单位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
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要求： 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

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 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全。 2025-01-03

























昆山信張金属工立有限公司搬迂項目

竣工不境保押粒牧意見

根据 《建没項目蒻て境保押管理条例》,2018年 9月 8日 ,昆山信

張金属工立有限公司姐.須公司相夫人員、不ザF単位 (亦州市不科不保

技木友展有限公司 )、 輸1文監沢J及報告編制学.位 (亦州昆不栓測技木

有限公司)的代表和 3名寺家姐成翰1文工作狙 (山 昆山信張金属工並

有限公司恵径理担任狙長,強 1文工作狙名単附后 )。 対 “昆山信張金

属工立有限公司搬迂項目"逆行項目竣工壻(境保押始1文。埼 1父姐_依照

《建没項目竣工不境保夕蛤1文暫行ノト法》、国家有美法律法規、建投

項目竣工不境保押騎1文技木規7芭 、項目不境影噛扱告和常批部 1可常批

決定等要求,折取了建没単位対項目遊展情況、始牧監淑1単位対核項

目監測情況的介編,申 岡了万州昆不栓淑J技木有限公司編制的 《昆山

信張金属工」k有限公司搬迂項目竣工不境保押聡1欠監淑1報告》((2018)

昆不 (始 )字第 (13040)号 )(以下筒称 “蛤牧監測報告"),踏勘了

項目現場,径決真付詮,提出聡牧意見如下 :

一、工程建没基本情況

(一 )建没地点、規模、主要建没内容

昆山信張金属工並有限公司位千昆山市り「友区大同路 12号 ,租

賃昆山市金百合工貿有限公司建筑面積 5994m2,建 没年声高心噴共

6000只 ,金属市J品 40t。 項目員工 58人 ,工作制度力 8小吋/班 ,采

用 1班制的工作制度,年工作天数 250天。

(二 )建没辻程及珂:保常批情況

2017年 12月 ,由方州市不科不保技木友展有限公司編制了《昆

山信張金属工立有限公司搬迂項ロネ境影噛扱告表》,2017年 12月

15日 ,搬迂項目通辻昆山市不境保押局市批(昆不建 [2017]2082号 )。

項目予 2018年 1月 升工建没,2018年 5月 建没完成井升始遊入 i周

拭除段。方州昆不栓淑J技木有限公司千 2018年 7月 27日 、28日対



本項目遊行了聡牧監測,2018年 8月 編制完成 “聡1文監測扱告 "。
(三 )投資情況

本項目恵投資 500万元,其中珂(保投資 58万元,占恵投資的
H,6%。

(四 )聡 1文砲田

本項目聡1文疱□力昆不建[2017]2082号 批隻所対泣的年声萬心
噴共 6000只 ,金属制品40t項 目,項目主要生声没各:真空熔化没
各 4合、切害J机 4合、修整机 2合、拍丸机 2合 、熱処理炉 (箱式炉 )
4合 、卒床 21合、自劫淋砂没各 2套、屯火花穿孔机 165合 、注蟷
机 1合 、石蟷回1文没各 1合、内式冷却塔 2套、手工打磨工位 2今、
打包机 1合 、空圧机 1合 ;主要不保没各:疲水処理没施 1套、油畑
浄化没各 1套、脈沖式濾筒除生器 1套、脈沖式濾袋除生器 1套。
二、工程交劫情況

本項目対照原不坪,有以下交功 :

本項目増加了 35台 屯火花穿孔机、手「11打磨工位 2全、打包机
1合 、牟床 1合 、空圧机 1合 ,1曽加 1合切害J机作力各用。自劫淋砂
投各工芝在原不坪中有体現,但不汗中没有明碗此没各。閉式冷却塔
配套真空熔化炉使用,冷却水循不使用,定期ネト充,不外引F,ネ坪中
遺漏了咳没各。項目減少了真空熔化没各 1台 、注蟷机 1台。
針対上述交劫,方州昆壻(栓淑J技木有限公司在 “聡1文盗沢1報告 "
中逃行了表述与分析,井対照 《美子加張建没項目重大交功不平管理
的通知》(亦不亦 (2015)256号 ),得出了本項目交劫不属千重大交
功的箱沿。

三、不境保抄没施建没情況

(一 )慶水

本項目慶水力員ェ生活汚水、食堂慶水、冷却水,屯火花机冷却
水径慶水処理没施処理后回用,処理工之ヵ況淀十石英砂道濾;真空
炉使用冷却水径囲式冷却塔循不使用,定期ネト充,不外月F。 食堂慶水



F・

径隔油池后与員工生活汚水1妾入市政管同,委托光大水各 (昆山)有

限公司処理。租賃方昆山市金百合T_貿有限公司己取得 “城鎮汚水樹F

入引F水管同杵可江",泊1可江編号方 EM字第 F2017092103号 ,有敷
期至 2022年 9月 21日 。

(二 )慶気

有姐須引卜放 :

食堂油畑慶気通す■油畑浄化器処理后由 8米高月卜気筒引Ftt。
元狙須樹F放 :

本項目淋砂没各、手工打磨声生的顆粒物慶気姪詠沖濾筒除生器

処理后元狙須排放;真空熔化、洗筑、脱模:真空熔化升炉日J^的慶気、

切害」、修整、地九、脱模声生的顆粒物慶気通述詠沖濾袋除生器処理

后元姐須排放;熱処理炉慶気径集気軍1文集后元狙須引Ftt。
(三 )曝声

本項目曝声源主要力机械加工没各加工llSI声生的曝声,企並通i立

基砧城震、建筑隔声等措施減少曝声対周囲声不境的影噛。

(四 )固体慶奔物

本項目声生的固体慶物金属澄 (包含唆水処理金属澄 )、 金属辺

角料、慶模具、疲濾袋及濾筒、1文集粉生委托昆山森茂不工服努有限

公司楚置 (己提供昆山森茂有僕服雰合同);厨房境坂、疲油澄、生

活垣坂由昆山経済升友区不境工生管理所統一処理 (己提供有僕服勢

合同 )。 己建一般固慶堆場 2座共 20m2。

四、汚染治理没施凋拭数果 (汚染物迷林‖卜放 )

根据 “聡1欠監測扱告表"的結果,輸牧臨測期同 :
(一 )生産工況 ,

監測期同企立生声正常,各項汚染物治理没施透行指定,生産負

荷迷到 96%-104%,満足始1文監測技木規池要求し

(二 )疲水

本項目生活汚水llF放 口 pH値疱目及化学需気量、思浮物、恵憐、



気 気、劫植物油的相卜放液度均迷到《汚水引卜入城鎮下水i直水反林准》

(GB/T31962-2015)表 lB等級林准的要求。

(三 )慶気

本項目下凩向元狙須‖F放監控点顆粒物的監控沐度込到《大気汚

染物家合引F放林准》(GB 16297-1996)表 2元狙須限値要求及 《鋳造

行並人気汚染物lll放限値》(T/CI■03082…2-2017)表 3株准限値。

(四 )喚声

本項目聡1欠盗淑」期同末、南、西、北り
´
界昼′
‐
界瑠(境喋声監測値

均満足 《工主[ヒ企さlヒ

「

界不境喚声引卜放林准》(GB12348-2008)3美林

准的限値要求。

五、輸牧結稔

本項目落実了瑠て浮文件中提出的汚染防治措施以及珂:保部「¬申

批決定中提出的要求,符合蛤 |1文条件。飛l照 《建没項目竣工不境保押

聡1文暫行方法》中的規定及要求,“ 昆山信彊金属工立有限公司搬迂

項目"慶水、慶気不保没施輸1文合格,可以投入正常送行。

六、后鋲要求

(一 )按照 《HJ819引F汚単位自行監淑1技木指南》倣好后紋的自

行監測工作。

(二 )本項目声品声量、品神若有増加或友生変化,座按照現行

不保要求,及吋向不保部 |¬ 申根。

七、輸牧人員信 `息

兄3金牧人員釜到表

昆山信 |

20

鮮冷

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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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信張金属工立有限公司搬迂項目輸 lla后交劫分析扱告》

寺家函常意見

根据 《省生恣不境庁夫千加彊渉交功項目不浮句樹F汚浄可管理街接的通知》

(方不亦[2021]122号 )文件要求,昆山信彊金属工立有限公司編制了《昆山信彊

金属工」レ有限公司搬迂項目蛤牧后交劫分析扱告),井遊清青家避行函申。寺家軍

同后,形成以下函申意見 :

一、工程建没基本情況

昆山信彊金属工並有限公司成立千 2010年 ,位 ]・昆山市陪家鎮金田奈路 lo68

号 H株 ,公司主要炊事金属制古ll、 机械配件、磁性材料的生声加工、硝害:自 営

和代理貨物及技本的遊出回、[ヒ各。2017年 申扱了 《昆山信彊金属工並有限公司搬

迂項目不境影噛扱告表》,2017年 12月 15日 取得耳汗批夏 (昆珂て建[2017]2082

号),建没内容力搬迂至昆山升友区大同路 12号 ,年声萬心噴共 6000只 和金属

市J品 40t。

2018年 9月 完成了搬迂項目慶気、疲水汚染防治没施的竣工不保強牧工作 ,

2022年 1月 完成了搬迂項目喚声、固慶汚染防治没施的竣工J/1N保強 1文工作 ,強収

交劫内容力:切害J机増加 1台 ,屯 火花穿孔机 l曽加 35合 ,注蟷机減少 1合 ,真空

熔化没各減少 1合 ,年床増加 l台 ,自 動淋砂投各増加 2合 ,Й]式冷却塔増加 2

合,打包机増加 1合 ,空圧机 l曽加 1合 ,手工打磨工位 1曽加 2合 ,資蛤 1文扱告分

析和寺家稔江,上述交劫不属千重大交劫 ,納入了i_l建項目竣工不保騎枚 7直睡lc

2020年 7月 6日 取得方引Ftti角lttilE(銅号 9132058356025392XN001Q)。

二、搬迂項目強牧后実体這菅道程中交劫情況

項目投声后,遂行述程友現打孔机和年床加工数率較抵 ,因此在搬迂項目己

聡 1文的打孔相り和卒床数量基咄上,増加 30合打子L″ t和 5台牟床 ,1曽加没各数量

是力了提高加工数率 ,不増加声能。

三、箸沿

根据 《建没項日琢境影的汗介分美管理名景》(2021年版 )中“三十、金属制

造1268.鋳 i萱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39仮分割、爆接、劉:装的"可諮免不評手筏 ,



ぽ

上述交劫可不納入不汗管理池固。

対照 《汚染影的英建没項目重大交劫清単 (武行 )》 (耳亦不汗函 (2020)688

号),本項目蛤 1文后声能及生声工之、疲気|]染防治措施等均未友生変化 ,交功情

況不会早致新増汚染物神英和声生量,不会尋致不利不境影的或者耳境凩陰1曽加 ,

界定カー般交功。

根据 《引F汚浄可管理条夕1》 (国各院今第 736号 )、 《省生恣不境庁夫千加彊渉

交劫項目不坪埼桐F汚浄可管理衛接的通知》(亦塔亦[2021]122号 )要求,需対‖ト

汚杵可正遊行変更中清。

寺家名単

鱗 6黒 1嘉カ

江亦省不境科学学会

方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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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信張金属工立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拡建項目第一除段

竣工不境保押唸牧意兄

2023年 09月 23日 ,昆山信彊金属工Jk有限公司根据 《昆山信張金
属工さ1と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打建項目第一隣段竣工不境保押蛤1文監測

報告》(2023年 9月 )(以 F筒称 “強1文‖(1洲 1報告"),り「対照 《建没項目

竣工不境保押聡牧暫行力ヽ法》(国瑠て規壻て畔[2017J4号 ),晋格依照国家
有美法律法規、《建没項目竣工不境保押始1文技木指南 汚染影的美》、項

目不境影的IFx告表和常批批隻等要求,須須対項目第一除段逃行竣工耳(

境保榜蛤 |1文。参加馳1文会的有建没単位 (昆山信張金属工並有限公司)、

輸1文監測単位 (亦州昆不栓淑1技木有限公司)的代表,井逆情 2位寺家姐
成聡1文工作狙 (名単附后)。 始1文工作姐́踏勘了建投項目現功,中核了“騎

1欠監瀕1根告",径決真坪波,提出蛤1文意兄如下 :
一、工程建没基本情況

(一 )建没地点、規模、主要建i受内容

建没地点:昆山市ナF友区大同路 12号 ,租賃昆山市金百合工貿有限
公司現有

「

房近行生声フ忠租賃面釈力 9848.16H「。

建没規模及主要建没内容:不坪建没内容及規模力 “年増加生産萬
心噴共 6000只 、金属制品 60t"。 項目分除段建没,第一除段建没内容
及規模力 “年増加声能高心噴共 3500只 、金属市」品 35t"。

項目第一除段配各的主要生産没各有 :

序

　

号
没各名称 デ建不坪没各数量

第一除段輸収没各

数量
各注

1 箱式炉 ム
ロ l台

l#卒輌J
真空,ハ処理炉 ４

に 1台

3 牟床
４
ニ

０
ン 1合 2#年 同

4 注1昔机 3台 ム
ロ

3#411司
5 石蟷回1腱 没各 1台 1台

6 屯火花穿子L机 (打子L机 ) 100台 60台 5#年同

7 詢1気机 (含気気lll) 1套
‐

l套 電気靖

本項目不新増員工,全
「

員二人数 40人 ,1班制,8小吋/班 ,年工



作天数 250天。

(二 )建没道程及不保申批情況

2023年 05月 ,方州盈萱不保技木有限公司編制完成 《昆山信彊金
属工立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打建項目瑠(境影噛扱告表》,2023年 07月

29日 取得不坪批隻 (方不建[2023]83第 0352号 )。 項目第一除段千 2023

年 07月 升工建没,2023年 08月 没各弄始凋拭,2023年 08月 委托亦州
昆不栓測技木有限公司升展竣工不境保押輪 1文監測,2023年 08月 28日 ,

方州 昆不栓測技木有限公 司出具了 “喰 1女 栓涸J扱 告 "(縮 号 :

KHT23-Y13029、  KHT23-Y13029-1)。

(三)投資情況

項目第一除段恵投資 120万元,不保投資 20万元,不保投資占比
16.67%。

(四 )聡牧疱国

本次輸 1文疱国力 “方不建[2023]83第 0352号 "批隻的第一隣段内
容 “年増加声能高心噴共 3500只 、金属制品 35t"。

二、工程交功情況

項目建没与原不坪相 [ヒ ,因年床増加切肖J液的使用及窄夕保券増加
洞滑油,切削液拝友J卜甲焼恵燈慶気,姪牧集通道 1套油雰浄化器処理
后元狙須相F放 ,同吋1曽加慶切削液、慶涸滑油及慶包装桶;根据一般交
劫分析報告,交化未早致ヨト甲焼恵燈引F放量増加 10%及以上。本項目有
狙須欄卜気筒高度山 15米交力 25米。

三、不境保榜投施建没情況

(一 )慶水

項目第一隣段打孔冷却慶水通辻況淀―圧濾一須沖 清水池,径処理后

回用千生声筏,不外相卜。

全

「

生活慶水通道市政管岡接管至昆山升友区I昆澄光屯水頑浄化有

限公司,処理送林后引F入太合塘。己附城鎮汚水引F入引F水管同寺可江 (依

托出租方方 (EM)字第 F2022111504号 )。

(二 )慶気

本次第一除段増加的注蟷机和石蟷巨|1腱没各声生注蟷炭気 (ヨト甲焼

恵燈),依托原有項目慶気処理没施,収集后姪 ―套水噴淋降温+除湿十



活性炭吸附処理 (TA003)后通道 1根 25m高月「気筒引Ftt。 牟床加工辻
程中l‐/J肖J液拝友有机慶気 (」卜甲焼恵燈),径 1文集通述 1套油雰浄化器楚
理后元狙須相Ftt。

(三)躁声

項目第一隣段所声生曝声主要力年床、打孔机等没各的送特曝声。

通道采用先遊的低曝声没各,同吋安装基硼減震没施;合理規支」其在
「区位置,利用建筑隔声降低其曝声的声生的オJF放 ;充分利用

「

房建筑和

没各互相隔声等措施。

(四 )固体慶物

企立全l~固体慶物主要力疲金属泥、金属辺角料、慶模具、慶濾袋

及濾筒、粉生、次品、慶活性炭、疲 t/J肖J液、疲切肖J液桶、慶潤滑油、

慶洞滑油桶及生活址坂,|ヨ慶声劇F情況兄下表 .

序

　

号
固体慶物名称 属性 慶物代偶

声生量

(1/a)

利用赴置

方式
利用姓畳単位

1 慶金属泥

一般固慶

/ 1

タト信与Zk多ま

合利用

方州裕鴻盛再生

資源利用有限公

司

つ
４ 金属辺角料 /

疲模具 /

4 疲濾袋及濾筒 / 005

粉生 / 0078

6 次 品 /

7 慶切肖」液

危陰固慶

900-006‐09 3

委托処理

江方信怖能源友

展有限公司

堰受1/J肖」イ友li 900-041-49 01

慶洞滑油 900-209-08 3

10 琺動詞1腎 7山 1雨 900-249-08 01

唆活性友 900-039-39 1

常州亮邦再生資

源不J用 有限公司

０
４ 生活垣扱 Hil舌 1立 J及 / 定期清近

'J二

方昆己i祭済技

木千友区不境里

生管理「l‐

己没一般固慶嘘存場所豹 10平方米,危陰慶物に存場所豹 25平方



米。己采取分区存放、防メt、 防雨、防滲防泄漏等措施、監控措施,己
没規砲化1示志牌 c

(五)樹卜汚浄可江

企立己千 2020年 07月 06日 首次申飯収得引卜汚浄可運,江事編号 :
9132058356025392XN001Q,管 理美男J力筒化管理,千 2023年 06月 29日

通道了樹F汚杵可iI延紋申清 c

四、不境保押没施凋拭数果

(一 )工況情況

喰 1欠監測期同 (2023年 08月 18日 至 19日 ),項 目各生産投各均正
常升虐,不保没施正常這行,生声負荷超道 75%,満足竣工不境保押蛤
1文監測工況条件。

(二 )汚染物引卜放情況

根据方州昆不栓測技木有限公司出具的 “始 1欠栓淑J扱告"(縮号 :

KHT23-Y13029、  KHT23-Y13029-1):

1、 慶水

本項目回用水中 pH、 思浮物沐度迷到 《城市汚水再生利用 工立用

水水辰》(GB/T199232005)表 1中冷却用水林准。
2、 慶気

本項目注1昔有机慶気 DA001引 F気筒ヨト甲焼恵燈月F放液度均速率込到

江方省 《大気汚染物妹合引F放林准》(DB32/40412021)表 1相美林准。

因遊口未測,元法淑J算慶気処理数率。

「

界元俎須監沢J点 JF甲焼恵燈的小吋均値最大値込到江亦省 《大気

汚染物家合lll放林准》(DB32/40412021)表 3林准的限値要求;「区内
元狙須監沢J点ヨト甲焼恵燈的小吋均値最大値込到江方省 《印刷工立大気

汚染物lll放林准》(DB32/44382022)表 3伝准的限値要求。

3、 曝声

項目末、南、西、北り
~界
曝声昼同監沢J値満足 《工立企立り

´
界不境

喋声樹卜放林准》 (GB12348 2008)3美株准要求。

4、 汚染物桐卜放恵量

♯甲焼恵燈的相F放恵量符合不平批隻通、景控制要求 .

五、輸牧結沿



項目汰真夕t行 了不保 “三同吋"制度,各項汚染防治措施按照不境
影噛扱告表及其批隻的要求建投和実施。輸1文ェ作狙按照 《昆山信張金

属工」と有限公司金属制品加工打建項目第一除段竣工不境保押強1文監淑」

扱告》 (2023年 9月 )内 容和始 1文 塩沢1期同生声工況 (栓測扱告編号 :

KHT23-Y13029、 KHT23 Y13029 1),粒 牧工作狙同意昆山信張金属工立有
限公司金属制品加エダ建り1目 第一除段竣工不境保タコ強1文合格。

六、輸牧人員信′息

馳1文工作狙人員名単附后。

昆山信彊金

,I佗
工さL有限公司
七,^  |■・ ‐. T'
砂b角ち3屯
導8珀 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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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監1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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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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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除后之二年内傷然有数:

升/tl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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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滋輩,|:屁二1市学01率 |卜甦公司

孟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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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隷
魃
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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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枚代表:

井ノ・ 4疑行:中 国建没銀行

1髪号:322501986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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